
公告编号：2021-015 

证券代码：831363        证券简称：佰蒂生物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襄阳佰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8 月 2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9 月 1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兴山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兴山兴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罗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陈梦云、无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北立宇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邓以超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谢襄华、无 

姓名或名称：襄阳佰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邓以超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谢襄华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湖北立宇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兴山兴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矿石业务相关款项共计 1,607,998.35 元。2018 年 1 月 17 日，襄阳佰蒂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欠款做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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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湖北立宇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原告欠款

1,607,998.35 元及利息。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襄阳佰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

担连带责任。 

    3、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五）案件进展情况： 

1、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兴山法院发出的应诉通知书。 

    2、2019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兴山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出具

的（2019）鄂 0526 民初 655 号民事调解书，被告湖北立宇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欠原告兴山兴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货款 1,607,998.35 元，定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前偿还 500,000.00 元，2020 年 6 月 60 日前偿还 500,000.00 元，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偿还 607,998.35 元，并以 1,607,998.35 元为本金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起，若其中任意一期被告湖北

立宇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期履行，则原告兴山兴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有权申请一次性执行全部未履行款项。 

    3、2020 年 6 月 28 日，兴山兴发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与湖北立字生态农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襄阳佰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应执行标

的 1,607,998.35 元，已执行到位 200,000.00 元。现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并已履行第一期还款 10000 元。申请执行人兴山兴发矿产品销量有限公司向湖北

省兴山法院撤回执行申请，法院出具（2020）鄂 0526 执 2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对申请执行人兴山兴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湖北立宇生态农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襄阳佰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终结执行。 

4、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兴山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出

具的（2021）鄂 0526 执恢 2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因被执行人未履行执行中双方

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申请按原文书执行，湖北省兴山法院决定恢复

该案的执行。 

5、2021 年 6 月 21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兴山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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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2021）鄂 0526 执恢 2 号限制消费令。兴山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6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兴山兴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单位合同纠纷一案，因

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兴山县人民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对公司采

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邓以超不得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

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

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

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如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兴山县人民

法院提出申请。如公司因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兴山人

民法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严重影响到公司信用状况，由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湖

北立宇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能力按期归还债务，公司可能存在关联方

资金占用的风险，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列入

限制高消费对象，会对公司声誉和财务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若公司连带担保责任被执行可能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风险，公司账号会存

在冻结的状况。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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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2019）鄂 0526 民初 655 号民事调解书 

（2020）鄂 0526 执 2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2021）鄂 0526 执恢 2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 

（2021）鄂 0526 执恢 2 号限制消费令 

 

 

襄阳佰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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